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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 

投資人才獎助計畫 

   公司介紹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成立於 1967 年，為台灣證交所上市公司，2018 年

底市值達美金 130 億元。核心業務為食品製造，包含一般食糧、飲料、乳製品、飼料及健

康食品等。統一企業亦致力於投資其他食品相關之業務，藉由投資合適的產品、產業並整

合資源進一步達到最大效益，至今已在全球創造超過 120 種民生相關的自有品牌。 

除了卓越的品牌管理能力，統一企業也從經營食品製造的業務範圍延伸至流通、商流

貿易與投資業務，旗下擁有超過 240 家公司，其中包含 10 家上市公司。統一企業目前擁

有不同類型的通路，例如：便利商店(統一超商)、連鎖咖啡店(星巴克)、連鎖藥妝店(康是

美)、大型超市(家樂福)、網路書店(博客來)與百貨公司(統一時代百貨與夢時代百貨)。 

統一企業五十年來持續提供消費者多元的商品與服務，使消費者享有更健康與喜樂之

生活，同時亦成為台灣食品業、零售業與流通業的標竿企業。統一企業不僅於台灣、中國

地區持續地將公司打造成最能滿足消費者所需產品與服務的民生消費品公司，為擴大亞洲

市場，亦在東南亞地區建造麵粉、飼料、食品與飲料等工廠，2019 年更觸及東北亞地區，

以滿足當地消費者需求。 

   企業整合部 

企業整合部為統一企業負責規劃與執行策略性併購之主要部門，團隊成員藉由蒐集

及評估標的公司所有面向的資訊，並整合統一企業整體策略規劃以評估投資決策；團隊成

員也需與內部專家及外部專業顧問合作來達成投資目標。此外，團隊成員也須負責投後管

理如控制與監督被投資公司之營運與財務表現、營運策略方向等，以便管理階層善盡忠實

義務。 

近十年來，企業整合部已協助統一企業投資亞洲超過十間相關領域之公司並取得良

好的投資效益。2017 年企業整合部更協助統一集團完成星巴克交易案，此案為統一集團

歷史上金額最高之交易案，亦創下當時星巴克歷史上交易金額最高的股權收購案；2019

年收購南韓熊津食品，奠定統一集團開拓東北亞市場之基石。 

   投資人才獎助計畫介紹 

由統一企業提供集團內部跨國產業平台，透過進行產業或投資併購相關研究並協助學

生經由產業分析、投資、企業併購的實務，結合應用校園所學，培養民生消費產業的投資

及併購專業人才。 

▪ 計畫期間– 實際計畫時間以屆時合約所訂期間為準 

1. 第一階段(上學期)： 2019 年 11 月至 2020 年 1 月 

2. 第二階段(下學期)： 2020 年 3 月至 2020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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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作項目 

完成經濟及財務分析、產業研究、個案研究及投資專案細項研究相關書面報告，並於各

階段期中及期末作現場報告。 

1. 第一階段： 

自 2019 年 11 月起，由錄取者進行產業報告研究，並與公司專業經理人以電話、e-
mail 或至公司進行討論以完成報告。 

2. 第二階段： 

自  2020 年 3 月起，錄取者需每週 8 小時至公司參與指派之研究項目、產業報告及相

關會議。 

3. 經審核表現優異者，將有機會於  2020 年暑假期間由公司安排至亞洲地區參訪實習。 

▪ 獎助學金 

每學年提供每名錄取者獎助學金及誤餐費；入選第二階段實習學生擇優提供全額補助亞

洲地區參訪。 

 為何選擇投資人才計畫? 

1. 統一企業是台灣與中國食品產業中的領先企業，2013-2014 年更入圍富比士全球企業前 
2000 強。 

2. 統一企業提供參加本計畫之學生深入了解食品及消費產業趨勢與學習併購專業知識之

機會，更能與內部併購團隊近距離交流與學習。 

3. 計畫期間表現優異者，將有機會被聘任為本公司正職員工。 

 申請方式 

▪ 申請步驟 

1. 前往官方網站(https://hr.pec.com.tw) 

2. 若為已註冊的使用者請登入或點選註冊 

3. 挑選投資人才計畫–投資人才 

4. 完成申請資訊填寫並遞交 

▪ 申請文件 

1. 履歷 

2. 自傳且須包含申請動機 

▪ 截止日 

2019 年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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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 

108 學年度全國大專院校碩士班學生 

(如屬僑生、港澳生或外國人應自行備妥於計畫期間內有效之居留證) 

    更多資訊 

 請鎖定粉絲團取得最新消息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unitalentprogram) 

 若有任何問題，歡迎來信至 UInvestmentTalent@mail.pec.com.tw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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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年度統一企業投資人才獎助計畫甄選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由統一企業提供集團內部跨國產業平台，透過進行產業或投資併購相關研究並協助學生經由產業分析、投

資、企業併購的實務，結合應用校園所學，培養民生消費產業的投資及併購專業人才。 

 
第二條 甄選名額  

第一階段(上學期)：至多 4 名。 

第二階段(下學期)：由第一階段錄取生擇優續聘。 

 
第三條 申請條件 

108 學年度在學之全國大專院校碩士班學生。(如屬僑生、港澳生或外國人應自行備妥於計畫期間內有效之

居留證) 

 
第四條 申請程序 

一、  2019 年 9 月 23 日前於統一人力官網 (https://hr.pec.com.tw)填寫履歷。  

二、  選取【統一投資人才獎助計畫】職缺。 

 
第五條 申請期間  

即日起至西元（下同）2019 年 9 月 23 日下午 24 時止。 

 
第六條 審核方式  

一、 第一階段審核方式： 

1. 初審：書面審查。 

2. 複審：書面審查通過者，將於 10 月 9 日前通知面試，參加複審者，應繳交在學證明影本，如屬僑

生、港澳生或外國人另應出具於計畫期間內有效之居留證影本。  

3. 複審後：將於 10 月下旬，個別通知錄取，錄取者於報到時應繳交在學證明正本，如屬僑生、港澳生

或外國人另應出具於計畫期間內有效之居留證正本。本款所列文件將於報到時驗畢返還。 

二、 第二階段審核方式： 

自第一階段錄取者中視其於第一階段執行本計畫之表現擇優錄取，並於 2020 年 2 月中旬前個別通知錄取

者。第二階段錄取者應於報到時繳交在學證明正本，如屬僑生、港澳生或外國人另應出具於計畫期間內有

效之居留證正本。本款所列文件將於報到時驗畢返還。 

 
第七條 計畫內容  

一、  研究項目： 

各階段依甲方要求完成經濟及財務分析、產業研究、個案研究及投資專案細項研究相關書面報告 4-

7 份，並於各階段期中及期末作現場報告，由本公司投資部門專業經理人所組成之評審團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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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方式:  

第一階段自 2019 年 11 月起，由錄取者進行研究，並與公司專業經理人以電話、e-mail 或至公司進行

討論以完成報告；第二階段自 2020 年 3 月起，錄取者需每週至公司 8 小時參與本計畫執行，內容包

括：依公司之指定內容及時程進行受指派之計畫／研究項目、定期回報研究狀況及參與相關會議

等。如需其它會議時間將另行提前通知。 

三、  執行地點：統一企業台北分公司，位於台北市信義區。 

 
第八條 暑期參訪  

入選計畫第二階段並經審核認為表現優異者，有機會於 2020 年暑假期間由公司安排至亞洲地區之市場或

企業參訪。 

 
第九條 計畫期間 

第一階段自 2019 年 11 月至 2020 年 1 月止；第二階段自 2020 年 3 月至 6 月止，實際執行期間以合約所訂

期間為準。 

 
第十條 獎助金  

一、 第一階段錄取者每名可獲得獎助金新台幣(下同)18,000 元整，分三期給付，於錄取者依約定時程完成

相關計畫內容並經本公司審核通過後給付之。 

二、 第二階段錄取者每名可獲得獎助金 72,000 元整，分四期給付，於錄取者依約定時程完成相關計畫內

容並經本公司審核通過後給付之。 

三、 第二階段經審核認為表現優異者，將提供 2020 年暑假期間亞洲地區參訪全額補助。 

 
第十一條 資格之取消  

錄取者如發生下列情事者，本公司得隨時取消其資格及/或終止雙方間之合約： 
一、 未依規定辦理報到手續並與本公司簽訂獎助計畫執行合約者。 
二、 計畫期間休學者。 
三、 經本公司評估後，不適合執行本計畫者。  
四、 未依甲方要求之時程及內容完成本計畫或參與會議。 
五、 計劃期間違反本公司各項內部規範，或為任何損害本公司聲譽之行為者。 
六、 其他違反本辦法或獎助計畫執行合約之情事。 
本公司依本條終止獎助計畫執行合約時，得視錄取者完成本計畫之情形，比例給予獎助金。 

 
第十二條 資料真實性  

錄取者保證其填寫、提出之資料、證件均為真實，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料，如有違反，應由錄

取者自行負責，概與本公司無關，如經本公司發現且查證屬實者，並得取消其資格。  

 
第十三條 個人資料保護原則 
本公司為保護參加本計畫學生之個人資料安全，業已依據相關法令之規定建構完善之措施： 
一、 參加本計畫之學生，即表示已同意本公司蒐集其所提供之個人資料，並依通常作業所必要之方式，

在本公司營運範圍內，即台灣、金門、澎湖、馬祖等地區利用及處理該等個人資料。如學生不同意

本條款，將無法參加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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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加本計畫之學生於本人之身份獲確認後，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

補充／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刪除個人資料內容之一部或全部。（註：參加人申請查

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時，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三、 參加本計畫之學生同意本公司於計畫結束後，如有必要得於計畫範圍內繼續保存其個人資料。 

 
第十四條 附則  

統一企業有對此計畫及活動辦法之最終解釋權並保留修改此辦法之權利，相關修訂將公告於官方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unitalentprogram 


